附件4:
广西医科大学试剂耗材供应合同

甲方：广西医科大学
乙方：                   

经甲方依法遴选试剂耗材采购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供应商，乙方已入围并取得平台供应商的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广西医科大学实验试剂、耗材采购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根据甲方关于试剂耗材采购的实际要求，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乙方通过平台向甲方供应试剂耗材相关事宜达成合同如下：
第一条 合同有效期
2026年   月  日至2027年  月  日止
第二条 甲方的义务和权利
1、甲方有权对乙方供应产品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2、甲方有义务保守乙方的商业秘密。
3、甲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政府采购制度的规定。
第三条 乙方的义务和权利
1、乙方应将所供应的产品的相关经营资质证明文件上传于采购平台，产品资质有效期续期的，乙方应在新的有效期起算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更新上传续期后的电子版资质文件。
2、乙方按照平台生成的订单信息将产品送至订单收货地址并配合收货人完成验货手续。
3、乙方在完成基因测序、检测等各项服务后，应向甲方出具相应的《服务验收单》 （下称“验收单”）。验收单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1）服务项目名称及订单编号；（2）服务具体内容、交付的服务成果（如数据报告、分析结果、原始数据等）清单及形式；（3）服务完成日期；（4）甲乙双方签字确认。
4、乙方供应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产品生产厂家的出厂质量标准；如甲方实际使用另行提出要求的，还需提供产品所属批次的检测合格报告。
5、乙方所供应产品的单价在同等条件下高于乙方向南宁市其他单位的供应价格，且经甲方查证属实的，乙方应收取的货款减按该较低价格计算。
6、乙方只能在入围时确定的经营范围内供应相应品类的产品，不得供应无经营资质的产品。未经公安部门和甲方批准，乙方不得向平台上传危险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易制毒、剧毒化学品，等等）或发布可以供应危险品的信息。
7、因乙方自身原因确需提前终止本合同的，乙方应至少提前3日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 说明解约原因及具体生效日期。
8、遵守甲方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平台可交易范围的商品类别上架相应商品，不超范围上架商品，如有超范围上架商品并用于销售的，学校将按以下方式处置：出现1次，予以警告或通报处理；出现2次，予以停用账号一个月处理；出现3次，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是否属于可交易范围的具体类别如下：
（1）平台可交易范围的商品：
实验试剂类：主要是实现化学反应、分析化验、研究试验、教学实验、化学配方使用的化学品，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除外；
实验耗材类：劳动保护用品、玻璃器皿、电子器件等，一次使用即消耗或不能复原的物资，或在使用过程中易于损耗的物资；
其他类：I类手术器械（教学科研实验用）、基因测序、检测等科研服务。如有类别的新增或者调整，以学校通知为准。
（2）暂不纳入“平台”可交易范围的商品（以甲方发布的最新目录为准）：
耗材类，如：常温常压下为气态的气体（液氮、液氦、液氩等）。
微生物类，如：细胞、细菌、病毒、病毒构建、病毒包装等。
药品类，如：中药、西药、医用注射液等。
动物类，如：实验用的兔、鼠、猪、狗、猴等（我校动物中心除外）。
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如：硫酸、硝酸、盐酸、乙醚、三氯甲烷、高锰酸钾、甲基乙基酮、甲苯、丙酮、醋酸酐、苯乙酸、哌啶等，具体可参照《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名录》。
设备类，如：移液器、血压计、干燥箱、离心机等。
通用物资类，如：抽纸、扳手、锤子、笔、尺子、刀、毛巾、打火机、水桶、茶叶、奶粉等。
7、乙方须根据平台生成的订单的要求按时、按质、按量向甲方供应产品。
第四条 结算方式
1、具体订单项下的货款根据甲、乙双方在采购平台按程序确定的单价及采购数量计算。
2、乙方根据订单要求交付的产品经甲方验收合格且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提供结算单、发票等材料（包括甲方另行要求提供的文件、资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甲方付清相应货款。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和本合同的约定，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
2、乙方逾期交付单笔订单产品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该订单货款金额千分之二的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五日的，甲方有权取消该次订单。
3、如乙方所供应产品的单价在同等条件下高于乙方向南宁市其他单位的供应价格，经甲方查证属实的，接受甲方约谈一次，如有第二次以上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bookmark: _GoBack]4、如有违反第三条第6款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第六条 合同的解除与终止
1、若乙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立即取消乙方供应商资格并解除本合同：
(1)除不可抗力外，因乙方原因连续出现两次或1年内累计出现3次（含3次）导致甲方取消单项订单情形的，或单项订单逾期交货超过十五日的；
(2)未通过平台向甲方提供产品的；
(3)有意向甲方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
(4)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各部门或职工提供各种名义、形式回扣；
(5)向平台上传危险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易制毒、易制爆、剧毒危险化学品，等等）或发布可以供应危险品的信息。
2、如发生了不可抗力或重大变故等原因，致使甲方取消某项订单的，该订单中尚未供应的产品自动取消，但甲方或该项目的指定收货人需在乙方发货前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第七条 其他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各自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各自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2、其他未尽事宜，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后需签订书面补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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